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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福州理工学院教职工的学术水平，为人才培养和获取更高层次的科研项目奠定基础，促进学校科研工作的良性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学校设立校级科研基金，资助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展各学科基础和应用研究。
第三条  本基金项目每年资助经费不超过0.5万元。项目经费由学校划拨，科研处和财务处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管理。
第四条  本基金于每年3月发布申报通知，申报人通过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提出申请，学校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。基金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为两年，对于特别优秀的项目，可以申请延长资助一年。
第二章  申报
第五条  每年由学校科研处发布申报通知。
第六条  凡属学校在岗教职员工，均可申报校级科研基金项目。优先支持依托学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。
第七条  本基金资助的目的是扶持教职工开展科研工作，为承接纵向科研任务奠定研究工作基础，因此原则上申报者最多只能获得两次资助。
第八条  申请项目的选题和内容，一般要求有一定的特色和创新，可持续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，为继续申报纵向科研任务打下基础。
第九条  申报者须按《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申请书》的填报要求和格式，认真填写申请书；申报者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应对申报项目的质量（含技术创新、研究方法、技术路线等）进行严格审核。
第三章  评审
第十条  申报者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负责申报项目的初审；科研处负责二次审核。
第十一条  在申报项目审核合格的基础上，由科研处组织专家评审。专家评审通过的项目上报校领导审批执行。
第十二条  申报项目批准后，由科研处下达书面通知给申请者及所属单位。
第四章  经费管理
第十三条  学校科研基金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按照《福州理工学院科研经费管理规定》（试行）要求合理使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第五章  中期检查和结项
第十条  立项后，项目组应按其项目研究计划开展研究工作，在规定时间内向学校科研处提交“项目中期检查表”，包括项目的研究进度、经费使用情况、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，以便学校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追踪检查。
第十五条  项目组因特殊原因对研究计划、项目名称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成员等进行变更的，应事先向科研处提交申请报告，经学校同意批复后方能实施。否则，将不予办理结项手续。
第十六条  研究工作结束后，项目组填写“校级科研基金项目验收申请书”，并将相应的成果送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初审，初审合格后，由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签署意见，将验收申请书和成果（一式二份）上交科研处，科研处将组织专家对其成果进行评审。对评审合格的成果，科研处将为其办理结项手续。
第十七条  本基金资助的项目最终成果发表时，应标注“福州理工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（项目编号）”，未标注的不予验收结项。
第六章  附则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